
云 南 苗 族 略 述

宋 恩常

人（据 年年统计），分布在十一个专州。我自云南苗族人口约有

以来，为了配合《苗族简史简志》的编写，曾时断时续地参与过一部分苗族社会调查

工作，云南苗族的社会历史十分值得调查研究，但对云南苗族的社会面貌还没有全面的

了解。本文只能根据零散的苗族社会调查资料和常见的地方志，对苗族分布较集中的昭

通、曲靖、楚雄、 文山和红河等地州的苗族社会状况加以概述（注）。

一、云南苗族的支系和分布

苗族自称“蒙”。云南苗族根据妇女服饰又具体分为：白苗（蒙豆）、红苗（蒙

卑）、青苗（蒙斯）、花苗（蒙周）、汉苗（蒙刷）、黑苗（蒙格勒）、绿苗（蒙抓）

等七个支系。

据 人（见云南省民年云南省选举委员会选民登记统计，全省苗族人口为

族事务委员会研究室编印《云南省少数民族概况》）。分布文山、昭通、红河、楚雄、

曲靖、丽江、大理、保山、玉溪、临沧、思茅、西双版纳和昆明等十三专区和市，六十九

个县市，人口分布 人以上者人以上的县市达五十个。人口达 个县，人口达

人以上者

泸 西、

个县。苗族人口千人以上的县有：文山、麻栗坡、砚山、邱北、广南

富宁、马关、昭通、盐津、会泽、镇雄、巧家、彝良、永善、威信、大关、蒙自、河

口、屏边、开远、元阳、金平、个旧（市）、禄丰、罗茨、嵩明、寻甸、师宗、

丽江、巍山、凤庆、保山和昌宁等三十四县（市）。达五千人以上的县有：文山、麻栗

坡、砚山、邱北、广南、马关、镇雄、彝良、永善、威信、大关、蒙自、屏边、开远、

金平和武定等十五县。

云南苗语根据语言工作者的划分，属苗语川黔滇方言。川黔滇方言内部差别较大，

又分川黔滇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文山、红河两州苗语属川黔滇次方言；昭通和楚雄

两区的苗语属滇东北次方言。（参见科学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苗瑶语

族部分）

和乾隆《镇雄州志》。雍正《东川府志

苗族何时迁进云南无史料可查。根据昭通、文山和楚雄等地苗族老人回忆，自清代

开始。最早见于雍正《东川府志》 种人》载：

苗族“妇女短衣长裙，裙用彩为之，头戴高巾。男服与倮倮同”。而乾隆《镇雄州志

风俗卷》记载苗族当时已分布于“镇雄四境”。苗族先由贵州迁进滇东北，这可以从

《皇清职贡图》卷七的记载判断。该书说：“苗人相传为槃瓠之种，楚粤黔皆有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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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山州苗族概况

文山州

年至

在滇省者惟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随各属土流兼辖。”后来才逐渐分布到文山、

年）编修的《广南府志》、红河、楚雄和思茅等地。这可以从道光年（公元

《威远厅志》、《大姚县志》和《他朗厅志》等地方志书，开始普遍记载该地苗族社会

生活的某些侧面得到说明。

在云南许多地区苗族民间都流行开天辟地和造人的传说。例如在苗族人口聚居的文

山州民间就普遍流传有关洪水潮天的神话传说，传说牛王发大水，发生洪水潮天，仅有

一对兄妹坐在木鼓里避难。洪水过后，兄妹配为失妻。并编成一首歌，歌词主要为：

伏妹挨伏哥为了一夜亲，

伏妹把伏哥隔去三年。

伏哥折转来到，

伏妹养得一个娃娃不象人。

伏哥说这是一块怪妖精，

伏哥扯得一把刀来砍。

割十块丢去十里路，

这下子有了陶姓李姓。

在丽江的白苗民间，其开天辟地和造人的传说中，还保存有关氏族图腾的内容。传

说从前世上发生洪水，人都淹死，仅有姊妹（兄妹）坐大鼓得救。姊妹结婚生一团无头

无脚的肉，两姊妹割成数十块，放在石头上便姓石，放在桃树上便姓陶，放在李子树上

便李姓。而值得注意的一些姓还有自己特有的禁忌：例如陶家禁养花牛，杨家禁养花

猪，李家禁养黄牛，违反了家人会生病。

在楚雄、丽江等地苗族民间仍流行苗族的祖先为蚩尤的传说，苗族故乡是黄河流

域，因民族间战争，苗族才退出黄河流域逐渐南迁。甚至用上述的历史传说，来解释苗族

衣服的图案。如在楚雄州的苗族民间，便说苗族衣服上的“纵横交错的线条是田埂，其

中九个点是谷丛，坎肩的大花是京城，红绿线条是九条河，其中间为城市，裙子下摆两

条线是黄河、长江，脚上的绑腿是渡黄河时保护田契等留下来的习惯。”上述的解释虽

不科学，但有其历史传说还是值得注意。

人（现据 年统计，文山州苗族人口为年苗族人口为

余人）。分布于广南、麻栗坡、马关、邱北、文山、砚山、富宁和西畴各县。各地的苗

族多住山区、半山区。土地以山地为主，农作物以玉米、荞麦为主。

耕地虽以锄耕和犁耕为主，但仍保留原始刀耕火种的特点。其生产节令，一般为正

月锄地，撒荞麦；二月种玉米、黄豆、小豆、南瓜、小米、麻；三月种高梁，收蚕豆、

豌豆；四月薅玉米，收春荞；五、六、七三个月薅玉米，收蚕豆、四季豆；八月收玉米、

小豆；九月收高梁，种蚕豆、豌豆；十月收稗子、米豆、芋头；十一、十二月犁冬地。

苗族多租种当地汉、壮族等地主的土地，地租分定额、对分和三七分三种。苗族农民

除去负担地主的沉重地租外，还负担国民党统治者和村寨头人各种劳役和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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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山县杨柳井乡团田寨马朝林家有 个

年四个兄弟才最后分家，麻栗坡县马街塘子寨王秀珍家四代人同居，家庭

余人。

文山苗族各支系的习俗大同小异，现据《马关县志》、《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和

《邱北县志》中有关苗族习俗，分别辑录于后：

《马关县志》有关该地苗族支系和习俗的记载：“苗族本三苗后裔，其先自湘竄

黔，由黔入滇其来久矣。苗之种类虽多，风俗语言无异，亦不过装束上之区别耳。分录

年砚山县第二区倮黑乡苗族调查资料看，倮黑乡有从 村寨，其中十个村寨是

人，

户，户， 户， 人。

户，瑶族

些特权剥削：

户（苗族 户有土地，户 ），只 有

麻栗坡县八布区，全区亩。 户，

户，占总户数的 ，中农 户，占总户数的

）砚山县倮黑乡，全乡

）中农 户（ 户（

户，

人，中农 人，贫农

苗族村寨，苗、彝、汉、壮杂居寨三个，一个寨子是汉族聚居。全乡共

户，其中苗族 人，富农

茶花寨，为苗族占多数的杂居寨，地租为三成分租，三分之一归地主，三分之二归农

民。同时负担七、八个到数十个劳役；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向地主送礼作为礼租。正式实

物地租有“马盘租”、“木耳香菌租”、“ ）芭蕉冲是

夫车马租”、“拜

夫车马租”和“拜年租”等。

苗族聚居村，地租包括劳役地租、小租、马盘税、木耳香菌税，“

年租”和正税。总数约占粮食总产量的

再以麻栗坡县荒田乡苗族社会为例，该乡苗族农民负担的劳役实物地租和苛捐杂税

多达二十一种：劳役（白工）、鸡租、督办署公粮、汛公粮、乡公粮、保公粮、督办署

服装费、伙头粮、养兼费、积谷、填仓谷、督办署马料款，马秣粮、汛丁食粮、保丁食

米，征兵款、请兵款、户籍款、交通款、保丁脚费和教育金。

国民党时代在苗族地区相继设立团总、保董和保甲，在保甲长之下设小催小派。例

如麻栗坡县荒田乡，原属西畴县第二区。解放前属麻栗坡大火地乡，解放后属尚喜乡，

年统计，本乡人口共年设立荒田乡。接 户，汉族 户，苗族

年 以户，壮族 户。属白苗，自称孟楼。荒田又名“偏腊”，苗语称“壮胆”。

前，本地属于八布团总管辖， 年以后，设立对汛，本乡属于攀枝花汛署。

建势力。

在国民党设立保甲制度之前，此地只有团总，直接统治人民的是壮族地主李家的封

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在麻栗坡设特别区，下设六个对汛，对汛下设乡、保

甲，于是保甲制度与地主伙头小派并行

）不交租。

⋯团总、乡、保甲长，包括小催小派都享有一

）强迫农民服劳役。西畴县荒田乡农民每年为伙头作

白工三个，为小派作一个。 ）放高利贷。伙头、小派家粮食多，乘农民缺粮，大放

高利贷，麻栗城荒田乡新寨地主王小明当伙头放粮。

麻栗坡县荒田乡，土改前全乡

据麻栗坡、砚山和马关等地土地改革时的调查，解放前苗族社会已普遍存在阶级分

化。例如：

亩，地占田 户苗族（白、花苗）地主

，富农

户，占总户数的

占总户数的

贫农 户，其中苗族 户，

户（富农 ，贫农 ）马关县牛棚乡。

户苗族，牛棚村， 户汉族，无一户地富，只有 户中农，其余都是贫农。

在文山地区一些苗族社会，直到解放前还保留父系大家庭的残余。在马关县都龙区

岩头小新寨，苗族王家大家庭，人多到

成员，直到

成员

第 3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妇女穿百折麻布花裙不着裤，以白麻布裹两腿，短衣无钮以左右襟交搭，系

于后：

以腰带。无论男女胸膛恒露于外者称之曰叉叉苗。 ）男子衣裤用棉布，有钮扣与汉

）男、妇衣装用白色，以青色镶领口袖口者，称之为白

）衣服头帕咸用青色，称之为青苗。

服略同者，称之为汉苗。

苗。 ）妇女扎红线于发，其粗如腕，盘于

）头式如红头，而戴花披肩，于领襟袖口腰带均绣以红黄头顶者，称之为红头苗。

色花纹者，称之为花苗。”

“苗人之家庭不设神堂，亦无内室，屋内设一火塘；热以大木，未烬则复添以木，

自谓人可死火不可死。

作赠

苗人嗜狗肉，款宾以狗肉为上品，若杀狗款远宾必留一腿，不尽食，迨宾归去，用

以示为宾杀狗之意。

“苗人早婚之习，一如侬人，⋯⋯故未成年之小夫妻，所在皆有。

有夫之妇被人拐逃，只要赔偿本夫财礼，便可与拐夫成婚，此乃苗族惯例，无人敢

为异说。至成年女子凭媒婚嫁者固多，先拐去而后托媒者亦复不少。

“苗人之踩山，上年冬季选一高而稍平之山场，竖数丈高之木杆于其处作标识，而

资号召。当事者酿咂缸酒数缸。翌年春初，陈咂缸酒于场，苗男女皆新其装饰，多自

远方来，如归市然。自初一日起，来者日众，累百盈千，肩摩踵接，诚盛会也。早飡既

罢，山场已开，众苗女遥立场外，作羞涩不前态。有苗男子，以油脂涂于长绳，两人拉

其端而围之，故作欲污女衣之状。诸苗女乃被迫入场，或三或五相聚而立，任凭苗男选

择，中意时撑一伞以复照之，此则一小群苗女，已为其占有，独与歌唱，他人不得参

加。苗男胜，则苗女赠与指环，得意洋洋。又鼓勇而之他群，大唱特唱。曾见一苗男所

得指环两手无着处，谓是善歌者也。远宾至场，必先款以咂缸酒，咂缸酒者用玉麦（玉

蜀黍）为原料，妙香，磨碎复煮之，使软和

竹管于槽内，曲其端而咂其汁，汁减则增之以水，

入缸，封之数月而酿成。插四五尺长之细

至日昃，早无酒味，吸饮者犹咂唇舐

咻，递盏追。终日歌声

舌，似津津有余味，以领主者盛意。场中卢笙者既吹且舞，屈其腰而昂首，足或飏矣，

笙韵悠悠，饮者呶呶，论者咻手或翔矣，盘旋往复。

欢不醉无归。如是者数日，渐有唱酧既给，男女相悦，拐逃私奔之事，陆续发生。为之

父若夫者视为故，常无敢訾议，惟先事严防期无变故为幸。”

“苗人之丧葬，自人死时，即敲鼓吹芦笙以乐鬼，昼夜不停，鼓问数抄一敲，笙问

数分一吹，直至埋葬而后已，朝暮蔫食，子孙各以酒肉，喂塞死者之口。其择地法，不

以罗针定方位，以木棒一条，拚力向空抛掷，就棒横落葬，斜落斜葬。并言于五、六年

间，须翻尸一次，否则能化虎以害生人。

《马关县志》卷二《风俗》载：

“苗人之迷信，苗俗信鬼，有病不服药，惟请巫公，禳改退送或于野旷之地，悬竿

为记。击鼓吹笙，焚香奠酒，然后执斧椎牛以祭祖先。男女聚噉，谓能却病，不效亦无

悔悟，至于外科，又每有良药接骨生筋，其效如神，又复密而不宣。流传不广，识者惜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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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红 河 苗 族 概 况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是个多民族自治州，主要有汉、哈尼、彝、苗、瑶和傣等民

人 ， 占 总 人 口 数 的人，少数民族人口为族。全州各族人口总数为

。全州有十三县一市，人，占全州各族人口总数的。苗族人口为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人，占全州苗族，散居在开远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散 居 在 河 口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苗人屠牛狗法，择广场栽木椿，紧系牛鼻，索于椿上，使牛头不能左右转，一人１

背持大斧猛击牛脑二三击，牛已晕倒，然后以尖刀刺其喉。屠狗则木棒连击其脑，既毙

复以火烧其毛，全不用刀矣。

《新编麻栗坡地志资料》有关该地苗族支系和习俗的记载：

苗族“其类多由贵州而来，喜居高山，以种玉蜀黍为业，大多系佃农。其类繁多，

约可分为下列六种：

⋯以其类，无论男女纯著青色

白苗人，性喜搬家，夜间随地而卧，以其无论男女纯著白色麻衣而得名。

青苗人，妇女不服裙，一切衣裤装束与汉族略同，

麻衣而得名，言语亦与上述之白苗有异。

花苗人，妇女服裙，以染花为辨，人死以后三日内，不入棺，其亲朋来弔丧者，每

人须以熟饭嚼细喂死者一口，以作祭仪。

红头苗，性喜游猎，勇敢好斗，以其妇女头上喜以红花布作巾顶戴而得名。

鸦雀苗人，妇女服裙，衣领后方系花布一块，宽尺许，其余职业言语与诸苗相同，

惟搬家。

偏头苗，女人头上撇木梳一把，脑前以发结纂于面前，撇木梳，其余无甚特出。

《邱北县志》有关该地苗族各支系和习俗记载：

“苗人有青黑花三种。各以服色分，男以蓝布包头，女卷布成盘包头，状如小簸，

以木梳绾发，穿短衣系桶裙。喜居箐林，烧火山种植，林败则迁，无定所。好猎，善用

强弩。有喜事则吹葫芦笙，作孔雀舞。婚嫁则以牛为聘，近来必以金百余元为聘。有丧

则筵师吹笙，开十三日后，超渡灵魂，椎牛而祭之。婚姻事交聘金后，即领而归，不择

日时，数年后，无子嗣者许以采花山祈神佑之。有效则采，采必三年，头年三日，次年

五日，三年七日。远来者不拘多寡，主人必招待之。

邱北县苗族除去在春节期间举行踩花山活动外，还举行规模较大的“斗牛”比赛。

所谓斗牛即牛打架，举行斗牛一般在花山附近山坪上举行。牛斗胜的主人，可以喝酒三

杯。

除曲溪、龙武、石屏、红河和绿春五县外，都有苗族散居。以屏边、蒙自和金平三县为

。散居在蒙自最多，散居在屏边的苗族有

，散居在金平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散居在弥勒

散居在元阳

人口总数的

，散居在建水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散居在个旧 人，占全州苗族人口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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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为主，水田仅占

户苗族寨为例，已居住六十年的

无论金平或屏边的苗族居住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全县与各民族关系而言是杂

居，在全县范围内的杂居中又保持其本身的聚居。就苗族居住的地势而言，几乎全部居

于高山，与周围各民族按照天然的地势划成各民族住区，如金平傣、壮族住于河谷，哈

尼族、苗族住于山腰和山上。屏边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箐头，壮族住水头。苗族的村寨

分散，一些还没最后定居下来，形成长久固定的居民点，特点是地广人稀，如金平县的

苗族常常是二、三十户为一寨，有的是独家独户。苗族经常迁徙正是苗族农业生产耕作

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反映。如以屏边县牛碑社 户，五

户，三十年的十年的 户，二十年的 户，十四年的 户，九年的

户，一年的

户，三十五年的

户，三年的 户，可以看出苗族人口的流动性相当大。

苗族迁来红河州的时间相仿，都有五至六代的历史。约在一百五十年上下。苗族迁

来红河地区的主要路线有两条，一条是先由贵州，来云南的罗平，再邱北，又文山而蒙

自，这是一条主要的迁徙路线；另一条是由四川南部入云南，再进抵蒙自，由蒙自继续

沿哀牢山脉南迁。一支入金平山区；一支入屏边山区。流淌在金平屏边二县交界的红河，

成为金屏苗族分开的自然条件。

在生产上所用的铁器，有弯刀、砍刀、锄头、镰刀、括子和铁犁等。除去铁犁外都

是个人制作的小工具，而每种工具的性能都适应山区耕地的特点。在工具中有半数以上是

为了开伐山林，如斧头、弯刀、砍刀、锄头。砍刀为了砍树，弯刀为了砍草和灌木树，

括子和锄头都是宽刃而把短，便于在陡坡上挖不作垄的山地。

据金平、屏边两地苗族耕地调查，有耕地基本上分水田、旱地、园地和麻地等四

种。水田又按水源情况分饱水田、响水田（雷响田）、浇水田三类；旱地按地形分成陡

坡地、斜坡地；按耕作技术分成固定耕地和休耕地。园地就是在房屋周围，种植菜蔬的

小块土地；一类是尚未完全与耕地分离的麻地，在金平二、七两区苗族的耕地中，仍以山

，山地占，雷响田占

解放前农作物品种有玉蜀黍（包谷）、荞麦、旱稻、红米和水稻等。苗族以玉蜀黍、

荞麦为主食。他们种植的作物品种相当多，无论高山区、半山区、矮山区和河谷区，都

有适合本区气候土壤的作物品种。经济作物主要是麻，由于地处亚热带，已经开始栽培

少量的棉花、甘蔗、芭蕉芋，但多半是零星种植在半山以下而气候较炎热的地区。菜蔬

主要有白菜、萝卜、南瓜、豌豆和蚕豆等，种植果木树的很少，有板栗、桃和柚子等。

红河州苗族地区的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所有制，但各地封建所有制的形式并不一致。如

金平地区，自明清以来便建立了傣族的土司制度，加委河谷的傣族首领为封建主，主要为

猛喇土司和猛丁土司，而沿河谷周围的山区亦是封建土司的领地。但是屏边境内的土地却

是私人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屏边并未建立过土司制度，由其它地区迁来的汉、壮族，通过

霸占达到占有，苗族人民要获得土地首先要向占山封水的地主租佃，作地主的佃耕户。

金平废除土司土地所有制后，租种山地根据产量收地租，一升种面积收货币地租半

开一元。水田按产量收货币田租，每斗种面积收半开数元。屏边苗族地区的汉、壮族封

建主的地租剥削同样十分沉重。

红河州苗族社会已普遍发生阶级分化。以金平和屏边二县为例，解放前金平第二、

七区苗族社会，据金平县委会对营盘乡锣锅塘等八寨苗族社会调查，已产生贫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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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昭通苗族概况

昭通也是云南省苗族分布较多的专区。据民主改革时期的调查，分布于彝良、威

。

其中地主占总户数的 富农占总户数的 ，中农占总户数的 ，贫雇农占总

户数的

人、绥

亩是固定耕

信、镇雄、永善、大关、盐津、会泽、昭通、巧家、鲁甸、绥江等 个区，县，

年），占全区总人口（人（ 人）的 据

人、镇雄 人、永善 人、大

人、昭通

人、威信

人、盐津 人、会泽 人、巧家 人、鲁甸

人。

《民国昭通县志稿》卷六记载：苗族“原有二种，曰花苗、曰白苗。其居均傍山

溪，勤耕作，畏见官，然惯制弩箭，射击善中，恒以此制毒蛇猛兽。家贫者固多悉为夷家

佃，并能自织衣裙以花白别其种类。”

昭通地区苗族苗语，根据语言工作者的研究，可分为北部方言和西部方言。讲北部

方言区方言的以彝良、大关、盐津、永善为最多，昭通、鲁甸、巧家、会泽也有一部

分；讲西部方言区方言的以威信、镇雄、盐津、绥江为主。大关、彝良、昭通、永善、

巧家也有少数。讲北部方言区方言的苗族自称“ ”，讲西部方言区方言的苗族自称

”。据云南民族调查组对昭通地区苗族的调查资料，苗族多从贵州迁来，迁到

彝良已约有四百年的历史。部分苗族从四川迁来。据说先是苗族猎人，由贵州迁到彝

良。当时该地仍是原始森林，由于猎狗从河谷带回一种毛钧草，才发现该地原是低地。

根据地方志载：昭通、镇雄等地苗族多为花苗和白苗。雍正（公元一七二三年至一

是花苗，

七三五年）《云南通志》载：“苗子有九种，黔省最多，在滇则宣威、镇雄亦有之，多

多田、罗、陈、蔡四姓。”《昭通府志稿》亦有同样的记载：昭通苗族为

“花苗、白苗二种，每附岩结庐，依水凿田。”

多亩土地，只有

昭通许多苗族的农业生产还停留在刀耕火种阶段，如永善县马兰乡解放前耕地仍全

部实行刀耕火种。刀耕火种土地一般要休耕三至十年，再砍倒烧光，以播种玉米、荞麦

和洋芋为主，种植少量小麦、大麦和燕麦。解放前

地，其余都是轮歇地。在半山区，正月栽花生，正、二月种洋芋、早荞麦，三月种植高

粱、玉米，四月初种旱稻，六月收早荞麦，同时种晚荞麦，八月收玉米，九月收大豆、

稻谷、晚荞麦，八月底九月初种蚕豆、豌豆。而在高寒山区，正月种燕麦，二、三月种

洋芋、玉米，清明前后种苦荞麦，四月底五月初种甜荞麦，五月初收小麦，六月下旬到

七月上旬收燕麦，七月底八月初收苦荞麦，八月初收甜荞麦，八月底九月初收玉米、洋

芋。

解放前昭通专区大部分的土地归彝族地主占有。除镇雄、威信有少数苗族地主外，

其他地区无地主，仅个别村寨有富农，一般多是中农、贫农。早在乾隆（公元一七三六

年

僰服役。”载：“苗子，

至一七九五年）《东川府志》便已有记载该地苗族“善治田”而为彝族服劳役的记

所居树栅为墙，削树皮为壁，编竹为瓦，⋯⋯善治田，为爨、

个乡中。共有苗族

当时的人口统计资料：彝良

关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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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曲靖苗族概况

婿家丰侈。”又载：

醉饱，跳歌为乐。”

该地区苗族离婚极易。永善苗族妇女未生育离婚极简单，离开就算了。但彝良女子

主动离婚要给男方作一身新衣服，男方主动离要付女方口粮、牲畜。

苗族人死实行土葬，但埋葬形式又具体分为直葬、横葬两种，而横葬的居多。

昭通地区苗族的衣住也有自己的特点，据《东川府志》卷八记载，当地苗族“所居

树栅为墙，削树皮为壁，编叶为瓦。善治田，为爨僰服役。其男子青布帐首，青布长袴，

跣足。妇人绣巾高顶，金银大璫，青布衣，统裙。所食米，就地垒而炊。”“苗族”妇

女短衣长裙，用采为之。头戴高巾，男服与倮倮同。其书字与倮倮大同小异。

苗族原无文字，但据《东川府志》和《民国昭通县志稿》记载：苗族已经借用彝文，

布依族文字。“苗人僻处山陬，知识浅陋，与汉人往来，习用汉语，自聚谈仍用夷话，

其音短而突，有文字分三十七字母，有音者十，无音者二十七，读分五音，分尖高平上

长之别。一字数音，或数字同音，半起象形会意谐声及作各种记号，以志别者。”（《民

国昭通县志稿》卷六）《东川府志》曾载苗族“其书字与倮倮大同小异。”

人（曲靖专区共有苗族 年），一小部分属北部方言区苗族，多散居于宣威、

曲靖、嵩明等县，属花苗。另一部分属西部方言区苗族，分布于师宗、宜良等县，属白苗。

散居于嵩明、曲靖、宣威等山地的苗族以玉米、洋芋、荞麦为主，分布在宜良、师

宗等地的苗族以玉米、稻谷为主。解放前苗族的经济生活贫困，一般多半是中农、贫

。在地主之下设有寨头，寨头直接管辖各个村寨，每年每户要向

昭通地区苗族，解放前受彝族地主和封建土司的残酷剥削，一般都是实物剥削。如

永善马兰乡苗族初来时，地主并不直接收租，每年每户给地主背三背柴，农忙时进行无

偿劳动，后来改交三背柴抵交粮食，但地主有婚丧和过节仍要背柴。

彝良二区地主，每一亩地向佃户收一头猪，两只鸡，租镰刀收刀租，近百年来收粮

食，租额为产量的

寨头交租谷一斗。

彝良县三区鲜马乡鲜马脚寨苗族租彝族地主土地，每亩地以一头牛做抵押。但在保

存封建土司残余势力的安土司和朵亏土司领地，佃户则以寨为单位向封建土司交押金，

每寨交白银

租地种，花户是向正佃租地。一些正佃变成二地主，直接对花户进行剥削。

在威信县的中坡坎，佃农向地主要先交押金，除去交定租外，还要给地主打柴、背

煤和抬滑杆等劳役。实物地租实行四、六分成，农民仅得产量的

作为地租。

昭通地区苗族实行姑表优先婚，亦存在夫兄弟婚现象。

苗族男女选偶多半自主，常利用节日，如五月端午“耍花山”，

行社交，此外还有“逛花房”和“踩月亮”等类似活动形式。

苗族男子娶妻要支付聘礼，宰杀猪羊欢宴亲友。《东川府志》载：“苗人聘娶，随

‘爨僰苗娶妇，夕椎杀羊豕，具酒亲族里党，男女麇聚一堂，昼夜

两。由于已经出现二地主，从而又派生出正佃与花户，正佃是向安家直接

，地主则收产量的

在传统选的花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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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火木

农，地富很少。

宣威境内的苗族，《宣威县志稿》曾记载为仲家，“自谓仲家，本境毗连黔桂楚南，

此种人大都由三省中迁入。就中又分花苗、青苗两种。花苗偶以射猎入境，青苗则西北

硐等处，有田罗陈蔡何数姓，佃田其间。”

该地苗族分布于河谷地区。“居必依江河，不畏酷暑，男女妆束类黑乾夷，女曲木

蒙布为冠，采绒为饰，著短衣，系布裙，跣足。每节序击鼓吹锁呐赛神欢饮。婚期婿步

行迎妇归，始置酒燕客，女家于三日后，具牛羊鸡猪之类，送至婿家。婿家答以牛马布

匹厚款送归”。死则祭以猪羊，氈裹而焚诸野”。（宣威县志稿》卷八）

在曲靖地区南部的路南，自清光绪年间便有“独角苗”、“木梳苗”从昭通迁来。

《路南县志》载：“路南向无苗人，自前清光绪初年，始由昭通移入十余家，至今成为土

著矣。其种类有独角苗，男女皆梳髻于前，以花布缠之，其形如角。有木梳苗，男女插

一木梳于发，故皆以其状名之。饮食皆用杓，衣服短褌齐腰，皆粗麻布织文，系桶裙。

女人比男人红绿色多，不着履，婚嫁自由，取亲之日，迎送百余人，少者亦数十人，男

吹芦笙，女振铃歌舞为乐。”

苗族有无本民族文字，是否借用过其它民族的文字都无明确的记载。从一些地方志和

调查者的报导中，曾说苗族有过本民族文字和曾借用过外族的文字。如雍正《东川府志》

卷一载：苗族“其书字与倮罗大同小异”。而在《宣威县志稿》卷八则明确记载：“苗文大半

起于象形，其无形者则立于会意，立于谐声其意义之不能以形意声表示者，则设各种符号

以表示之，故其中又有子，音母音之灵音凡二类，见《宣威县志稿》卷八之四《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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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楚雄苗族 概况、

页。）

全州苗族人口 人（占全州总人口的

人，元谋

亩，自耕

社会志》也提到苗族文字时曾载：“书契数目字及六十花甲子同，余《续修蒙自县志

不同。”可惜上述记载十分简略。

民族学家岑家梧在《嵩明花苗调查》中曾转引杨力行的观点：“晚近关于边事杂志

刊物登载苗人文字问题的，都异口同声地说，现在石门坎流行着一种符号，其字母来历

是由英人柏格里氏创造的，这类的话是未免太武断了。原来苗人文字的创造者，不是英

人，也不是汉人，而是苗人的先进张岳汉先生。笔者以前曾受教于他，他将他的花衣花

裙的花纹及日用生活用具指给我看，并且讲明了这种花纹的类别。”杨说：这些花纹，

就是苗人昔时所用以记载事物的文字，不过字体过于简单，仅用以描写物形，不容易用

以记事达理，我因为感到此种缺点，及终日孜孜研术，欲另觅他法以补此缺。昔有基督

教传入我们苗胞区域，有英人牧师柏格里氏及汉人李武先生者，来吾乡传道，余乃询问

中英文字之结构及音读法，李柏二氏并将用英文之拼音结构方法，制成新字。”（详见岑

家梧：《西南民族文化论丛》第

。武定 人，禄劝 人，

罗茨 人，禄丰 人，富民 人，楚雄 人，双柏 人，牟定

人，盐丰人，南华

人，广通

人，大姚 人。楚雄州苗族迁自贵州，据说楚雄苗

族他们是自清中叶以来，因清对贵州苗族进行改土归流，被迫辗转迁徙而来。

楚雄地区苗族主要是花苗，小部分是白苗和青苗。一般都居住在山区，（解放后一

部分迁到河谷）。主要农作物为玉米、荞麦、燕麦、洋芋，其次为小麦、大麦、黄豆、

豌豆。

根据楚雄州对苗族占有土地情况的调查，迁来的苗族多半佃耕彝、汉族地主的土地。

，最高达

如禄劝卓干山等村苗族，解放前土地全租种彝族地主的土地。彝、汉族地主的地租剥削

异常残酷，以禄劝县涡窝塘、卓干山二蹬岩村为例，地租率一般在

吊，年上。而涡窝塘，苗族佃户初来时交押金 石荞租。

亩，佃耕地户，富农

生存在私有制度下的苗族个体农民，正在不断发生贫富分化。前述的旋涡塘寨解放

户），共有自耕地户，中农户（贫农前

户，其中中农地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占自耕地略多的武定县洒普山寨，解放前

亩，自耕地 亩，佃户，共有自耕田户，贫农 户，雇农

耕地

亩，佃耕田

亩，其中自耕田占总面积的

上数上升为地主、富农的苗族，它们除去雇工、出租土地外，并靠武装保商发财致

富。例如武定县三户苗族地主当保商大队长，同国民党和土匪等互相勾结，武定至一平

浪、广通沿线养有保丁二十多人，靠收掠保商费发家。

据说楚雄州苗族在六、七十年前，存在姑娘房制度，一个村中有两幢公房，青年男女

各在一间休息。保存拉婚习俗，即使正式请媒人订婚后，但结婚仪式仍要青年男子数人

去背姑娘。离女方村寨后再放下步行。来后要杀猪，请酒，女方不愿，仍可回家。苗族

崇拜祖先，最大的节日（祭祖），每代人做一次小斋，每三代人做一次大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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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志》曾记载该县属的花苗生活习俗如下：“在县属六块、《禄劝县志 麻、兴

龙、罗国等处山居。性佃地耕种，不治生产，自食其力，数年一迁徙，靡所定居，持鸟

枪，弹无虚发。衣麻布或羊毛布，皆自织，女着桶裙，素质者以麻布为之，起花者以羊

毛布为之。女子未嫁时，头上左右各挽一髻，嫁后额顶挽一髻，头上白帕束发，缠垒如

仰螺，人呼为犁头尖。分娩后以冷水浴婴儿，三日七日亦然。既长欲婚配，男子于山中

逐女子，如逐鹿然，逐而得之，女子诺，始告父母丐媒撮合。娶期新郎新娘皆步行吹葫

芦笙。人死则埋于幽谷或荒郊，不用坟墓。近十余年来入天主教者颇多。”

注：本稿草成于一九七四年底，一九七八年充补完稿。编写时除去使用直接的苗族调查资料外，

曾参考和使用中共文山州委档案室、金平县委办公室、麻栗坡县委宣传部和云南省历史研究

所图书资料室有关苗族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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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苗本春秋蔡人之裔。

远等州县。”

“宋家苗，本春秋宋人之裔。

清代贵州苗族支系和习俗资料

结合整理

查阅了一些清代贵州苗族支系和习俗资料。作者由于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和历史的局

限性，而抱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对贵州各地的苗族支系不能进行客观的划分，对当时苗

族习俗的描述也有所歪曲。但作为资料，对于研究云南苗族支系和习俗仍有一定价值。

现将查阅的资料片断，摘录于后，供研究苗族支系和习俗的参考。

龚柴：《苗民考》：

男子未娶者，以金鸡羽插髻。⋯⋯

“中国湖南、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境内皆有苗民杂处。考后汉高辛氏以女

配槃瓠，生六男六女，自为夫妇。族类滋蔓中华，号曰蛮夷。据是则苗蛮种类，皆祖槃

瓠，而或以为傲象之裔，二说未知孰是。⋯⋯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

峒，据险为寨。

《皇清职责图》卷八载：

俗以六月为岁首，每岁孟春，择平地为月场，男吹芦

“花苗本西南夷，亦苗之一种。向无土司，自明时隶之贵阳、大定、遵义等府。民

苗杂居，与编户一体输粮。

笙，女摇铃，盘旋歌舞，谓之跳月。相悦则共处，生子乃归夫家。⋯⋯”

铜仁府属红苗。元及明初，分置长官司以领之。万历间，铜仁、大万二土司，改土

归流，设铜仁县治。⋯⋯”

“黎平等处黑苗，宋时设古州八万军民总管府，以镇抚之。明洪武初，诸洞来朝，

分置十四长官司。后于其地，设黎平府治。而古州、八寨、丹江一带向居化外。⋯⋯”

“白苗亦西南夷之一种，

”

历代并无土司管辖，明时始列版图，贵定、龙里、黔

西等县皆有之，民苗杂居，一体输赋。⋯⋯跳月之习与花苗同。

“青苗

”

向无土司管辖，修文、镇宁、黔西等县皆有之。明代始列版籍，与民人

杂居，一体计田输税。

等县。

“贵筑、龙里等处东苗，元时设贵筑等长官司辖之。明初改土归流，置贵筑、清平

⋯跳月与花苗同。⋯⋯

“西苗之名，所以别乎东苗也。在平越、清平等处，唐时为金筑安抚司所属。明洪

武时改为扬义长官司，有谢、马、何、罗、雷、卢等姓。”

“夭苗多姬姓，相传为周后。无土司管辖，明时隶平越、黄平等府。⋯⋯”

明时隶贵筑、修文、清平、清镇、咸宁、大定、平

宋恩常　　　　辑录

两年调查的金平等地苗族社会历史资料，曾在云南大学图书馆

⋯⋯明时隶贵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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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笼苗

“清平县属凯里地方之九股苗，⋯⋯九股苗先属播州之安宁安抚司。

“龙家苗，宋时为乌撒部，在广顺者，明初设安抚司以辖之。后于其地置广顺州。

春日立竿于野，男女绕竿，择配谓之跳鬼竿，女得所悦则奔之，其亲党以牛马赎

回，始通媒妁。

“马镫龙家苗，在普定、永宁等处，元明时属西堡等六长官司管辖。

“平伐苗在贵定县，明初置新添卫领平伐等六长官司，后又改贵定县。

散处于贵阳、安顺、南笼、平越、都匀等处。宋时为普里、于矢等

部。元明以后，各置土司分辖，先后设贵阳等府志。

“仲家苗 ⋯贵阳、安顺、南笼、平越、都匀等五郡皆有之。

“谷蔺苗在定番州，明时始设州治，以程番等十七长官司属之。

“罗汉苗在黎平府⋯⋯”

“紫姜苗都匀、平越、黄平、清平、丹江、皆有之。在都匀、平越、黄平、清平者

旧设丹平等长官司。

“杨保苗系播州杨氏之裔，在遵义者，元时为播州安抚司，明初授为宣慰司，寻改

遵义府治。

苗都匀、黎平、黄平、龙泉、龙里、石竹、施秉、余庆等处皆有之，元明时“佯

与补笼、罗汉、紫姜、杨保等苗同一土司管辖，其部落沿革亦同。

《皇清职责图》卷四：

短衣绣缘。苗妇椎髻，长簪著银。

“苗之在罗城者与傜杂居，而性颇不类，好吹笙。男子髻插三雉尾，耳环、手镯、

娶妇生女，则送归母家，谓之一女来，一女往。

食则以手搏饭，如以鱼酢为上食，交易以木刻记之，宋时始置县治。

檀萃：《说蛮》：

云 。据鬼方分北而后 ，西“苗蛮种类，散处滇、黔、楚、蜀、两粤。云苗出自

洋番鬼多其人也，俗与苗略同。蛮始五溪，出自槃弧，蔓延于楚粤称傜。当日以有功，

免其徭日莫徭，后讹为傜。水西罗施为象之裔。而苗中蔡、宋，中土所迁至夜郎。九隆

生于竹木，而务相采，通之属能以神异慑伏，部落多有可称。近时杨保则播州之裔，或

胄本神明，或事因奇异，禹蹟之内，乃有此物未经履者，不能知也，况大荒之外哉。”

“花苗在新贵、广顺，衣花布故曰花苗。其衣无衿，竅而纳诸首，青布裹头，少年

缚褚皮于额，婚乃去之。妇人敛马鬃杂入发为髲，大如斗，笼以木梳。其人有名无姓，

，散居山谷，架木如有属无长，不知正朔，以十二辰属为期。无文字，刻木为信，

巢，寝处与牲畜俱，无卧具，炊爨爇柴以炙，虽赤子率裸而进火，以麦稗杂野蔬，终身

不稻食，以待正供或享客也。孟春合男女跳月，择平壤为月场，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

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于后，以为节。并肩舞蹈，迴翔宛转，终日不倦，暮则挈所

私归，比晓乃散，聘貲以妍醜为盈缩，生子然后归婿家。新贵、广顺花苗以季夏为岁

首，屠牛祀天，丧则宰牛，召亲戚葬不用棺，卜地以鸡子掷之，不破为吉。病祷于鬼

巫，曰鬼师。动作必卜，或折草，或熟鸡取胫骨与脑验之。”

髻，短衣，色浅，蓝花布束发，妇女花裳，衣无袖，俗与花苗“东苗、西苗男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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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裙绾髻，祭鬼杀犬，死座以木槽。”

“牯羊苗，好居高处，悬岩洞穴，百仞不设床第。

“青苗服饰尚青，竹笠草履，强悍好斗，同罗罗，然不为盗。”

“白苗服饰尚白，转徙不恒，为人佃负租即逃。”

“谷蔺苗，凶顽击刺，出入持枪弩，蛮党畏之。”

“平伐司苗，男草衣、短裙、

“九股黑苗青服，凶恶处深穴，披铠脱弩，名曰偏架。一人持之，二人蹶张，常啸

聚为乱。”

以十一月朔为节，元日忌不出，二七而解。”“紫姜苗与九姓苗同类，

“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横掩及骭。”　

“夭苗一名黑苗，缉木叶为上服，衣短裙，女年十五六，构竹楼野处，死以藤束树

间。”

同类仇杀，妇劝方解。

“生苗、红苗有吴、龙、石、麻、田五姓，衣用斑丝，掊牲畜火其毛，带血而食，

丧棺歌舞，名曰调戏。五月寅日，夫妇各宿以避虎。鬼卜用梳，

　 后 则 他

凡出劫富者，出牛酒集众，有获中分，遇杀偿以银，被掳索赎，少则刑酷之。”

“阳洞罗汉苗，妇能丝蚕织，短衫双带，胸前方绣以银钱饰之，婚先外家，

族，远者生苗，短衣佩刀，小隙则操戈。”

方亨咸：《苗俗纪闻》：

“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伙。曰黑脚苗、曰花苗、曰仡

佬、曰仲家、曰蔡家、曰龙家、曰僰儿子、曰倮倮、曰摆夷、曰罗鬼，皆苗裔也。但有

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箐中，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力役，纳田税，与汉人等往往见

之。男子绾髻于顶，缠以布，或青或白，少者束发如尾连于髻，若瓶把。然缠头之布，

缀以小具，灿灿可观，衣皆青布。贫者则衣草，状若簑衣，结少密而长等身，疑卉服之

遗也。妇人髻高一尺，膏以脂光可鉴人，婀娜及额，类叠而锐，倘所谓乌蛮髻邪。无老

少，腕皆约环，环皆银。贫者以红铜为之，项着银圈，富者多至三四，耳铛累累及肩，

衣以五彩帛错如绣衣。无中衣，止板裙、百折裙亦五彩。无帛者以花布代之，间亦纯

青，仅及骭，赤足草履，所居皆上奥，去孔道远近居之，土无不辟，贸易以目属为场。如

寅为虎场，卯为兔场。各有分地不相紊，场之日，男女毕集，商贾往焉，常往其地者，

熟其风俗云。其婚也无媒妁，男子壮而无室者，以每年六月六日，干将蹉悉，登山四

望，吹树叶作呦呦声，则知为马郎至矣。未字之女，群往从之，任自相择配，先合而后

议婚。视女之好恶，以定聘之高下。聘无币帛，唯牛若干，猪鸡若干，父母不受聘，聘

舅则不复取聘矣。婚后不同寝，处唯私媾，俟

⋯⋯何谓生苗，定番之谷蔺、兴隆、清

以上，皆苗也。黔僻处西南穷山深箐，　　　　　　则 鄢 郢

日，舅氏云还娘钱。如女多以一婚舅家，

孕而乳始同焉。”

洞庭，右彭蠡，

田雯：《黔苗蛮纪》：

“古称三苗之国，左

所在无非苗蛮，其种类各殊，而部落亦不一矣。

平、偏桥之九股，都匀之紫姜，夭坝九姓，九名镇远之黑苗，铜仁之红苗，黎平之阳洞罗

汉苗，峒人是也。此三者，苗之最为患者也。若新贵之宋人，威清、平远之蔡家，则楚

之所迁也，定番之八番土人，龙泉之阳保，则或迁，或土著之旧民也。其他若新贵之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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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蠕蠕，

苗、西苗，广顺之花 ”苗、牯羊苗，龙里之白苗，贵定思南之短裙苗。

陈鼎：《滇黔土司婚礼记》：

“ 惟仲家、牯羊苗、黄毛考佬、白倮倮、黑倮倮、五种苗。以跳月为婚者皆不

褌，跳月为婚者。元夕立标于野，大会男女，男吹芦笙于前，女振金铎于后，盘旋跳

舞，各有行列。讴歌互答，有洽于其心，即奔之。越日送归母家，然后遣媒妁，请聘

焉。既成，则男就于女，必生子然后归夫家。周礼暮春之月，大会男女，过时者奔之勿

禁，不及时者勿许。今此五苗，无论过时与不及时者皆奔，殆其流弊欤。”

陆次云：《洞溪纤志》：

睚毗杀人，报酬雠不已。故谚曰：苗家讎九世休，近为熟

“苗人盘瓠之种也，帝喾高辛氏，以盘瓠有歼溪蛮之功，封其地，妻以女，生六男六

女。而诸苗，尽夜即境多有之，有白苗、花苗、青苗、黑苗、红苗。苗部所衣，各别以

色，散处山谷，蒙而成寨，

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男子椎髻，当前髻缠锦悦，红布为衣，

竅以纳首。妇人以海贝、铜铃结缨络为饰。耳环盈寸，髻簪几尺。以十月朔为大节。岁

首祭盘瓠， 揉鱼肉于木槽，扣槽群号以为礼，其见流官，无论尊卑皆称曰老黄帝。”

“六月二十四日，名火把节，苗相聚，啖牛豕。⋯⋯”

“苗童之未娶者，曰罗汉，苗女之未嫁者，曰观音。皆髻插鸡翎于首，月群聚歌

舞，自相择配，心许自成。即谐和好余，有跳月以详其事。”

，庶“苗人之婚礼，曰跳月。跳月者，及春月而跳舞求偶也。载阳展候，杏花柳秭

乐，烧生兽而啖焉。操

箐处穴居者，蒸然蠢动。其父母各率子女择佳地，而相为跳月之会。父母群处

于平原之上，子与子，女左与女右分列于原隰之下，原之上相?

匕不以箸也，漉咂酒而焉，吸管不以杯也。原之下，男则椎髻当前，缠以苗悦，袄不迨

腰，裤不蔽滕，裤袄之际锦带束焉。植鸡羽于髻巅，飘飘然，当风而颤。执芦笙，笙六

锦为缘，其饰藻绘逊中图，而古文异

管，长有二尺，盖有六律无六同者焉。女亦植鸡羽于髻如男，尺簪寸环，衫襟袖领，悉

无近态焉。联珠以为缨，珠垒垒绕两鬓，缀贝以为

络，贝摇摇翻两肩，裙细褶如蝶版，男反裤不裙，女反裙不裤，裙衫之际，亦锦带束

焉。执绣笼者绣笼，编竹为之，饰以缯，即彩球是也。而妍与媸杂，然于其中矣。女并

执笼未歌也，原上者语之歌，而无不歌，男并执笙未吹也，原上者语以吹而无不吹，其歌

哀艳，每尽一韵。三叠曼音以缭绕之，而笙节参差，与为缥缈。而相赴吹且歌，手则翔

矣，足则扬矣，睐转肢，迴首旋神荡矣。初则愈接还离，少且酣飞畅舞，交驰迅逐矣。是

时也，有男近女，而女去之者，有女近男，而男去之者，有数女争近一男，而男不知所

择者。有数男竞近一女，而女不知所避者，有相近复相捨，相捨仍相盼者。目许心成，

相负者，媸复见媸

笼来笙往，忽焉挽结。于是妍者复妍者，媸者负媸者，媸与媸不为人负，不得己而后复

，终无所负，涕洟以归，羞愧于得负者。彼负而去者，渡涧越溪，选

幽而合，解锦带而互系焉，相携以还，于跳月之所。各随父母以返、而后议聘，聘以

牛，牛必双，以羊，羊必偶，先野合而后俪皮，循蜚氏之风欤，呜呼苗矣。”

“苗人每遇令节，男子吹笙撞鼓，妇随男后，婆娑进退，举手顿足，疾徐可观，名

曰踹堂之舞。⋯⋯”

谓之马郎。”“苗人同类称曰同年，⋯⋯苗人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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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歌者不入队，所歌皆本

“苗人猎祭日报章，祭用巫，设女娲伏羲位。”

严如熤：《苗疆风俗考》：

“苗之介居三厅及松桃、铜仁间者，往史统谓之腊耳山。”

“腊耳山苗寨落，分隶铜仁、松桃者为黔苗，分隶乾凤三厅及永保两县者为楚苗，

其性情风俗，无甚区别然。⋯⋯”

短衣跳足，著青布衫，间用黑衣裤，

或有以能歌斗胜负者，男子出紬绢，女子出簪

“苗服惟寨长薙发，余皆裹头椎髻，去髭鬚，

腰系红布，领亦尚红，衣周边俱绣。

环，以为 结队。对歌彻夜不休，以争胜负者，收取其

其土风或淫褒语，已杂坐牛饮欢饱谑浪，甚至乘夜相悦，而为桑中濮上之行，虽知亦不

禁，名曰放野。盖乐甚则流无礼以节之也。”

银始“苗人无同姓不婚之嫌，然属亲族亦不相配。完婚日，新妇与母同宿，必婿

去，名曰娘钱，亦曰乳钱。大约不过三两，富厚之家，见他苗有女美者，令其子牵其

背，名曰抱亲。女家亦利其有，不更许人，既亦通媒妁，议财礼。其处女与人通者，父

母知而不禁，反以为人爱其美。若犯其妻妾，则举刃相向，必得钱拆赎而后已。夫妇不

相得，则夫弃其妻，而别娶，妻弃其夫而别通。”

贝青乔：《苗俗记》：

“槃 负少瓠高辛氏之蓄狗也，衔犬戎吴将军头献阙下，帝酬其功，妻以少女。槃瓠

女入南山，生六子，自通相夫妇，此群苗鼻祖也。详见范史西南夷列传。唐守以前曰

蛮、曰僚而已，前明就三苗地设府县卫。支派遂分花、白、青、黑、红、以色名，龙、

仲、韦、谢以姓名⋯⋯”

“苗女不履、不袜，徒跣而行。围峒锦于腰，重叠百褶，旁无襞积，谓之桶裙。仅

及膝者，谓之短裙苗，拖至地者，谓之长裙苗，即仲家也。”

“女子十三四构竹野外处之，苗童聚歌其上，情稔则合。黑苗谓之马郎房，僚人谓

之麻栏，僮仆谓之杆栏。”

“孟春，会男女于野以择偶，名曰跳月。即马郎房、麻栏、杆栏，而合成一会。此

俗大礼也，归化苗家，恒以教场坝为月场，其南有峻岭，名跳花坡。自正月初三至十三

皆跳月之期。两男对跳四五女，联臂围之，满场凡数百围，男跳易乏，须互换也。笙声

沸天，两相谐，则自成心许矣。十三日跳毕，男吹芦笙于前，女牵带从之，绕场三匝，

相携入从箐间，先为野合，名曰拉阳。必有娠而后得嫁，否则越岁，复游牝于牧关。”

“春时立木于野，男女旋舞以为乐，僚人曰罗汉，龙苗曰鬼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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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简 况

户，占全县各族总户数的金平县有苗族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第二位。苗族主要散居在第二、第七两区，二区为 户， 人，占全县苗族总

人口的 ，七区为 人，占全县苗族总人口的户， 以上。散居在第

一区的苗族为 户， 人，散居在第三区的苗族为 户， 人，散居在第四区

的苗族为 人，散居在第五区的苗族为户， 户， 人，散居在第六区的苗族为

户， 人。一、三、四、五和六区等五个区的苗族人口共占全县苗族总人口的

。

苗族自称蒙。苗族内部分为“黑苗”、“花苗”、“青水苗”、“白苗”和“偏

头苗”（偏头苗又称“汉苗”）等五个支系。黑苗自称“蒙博”，意思是穿黑裙子的苗

族。花苗自称“蒙周”，是穿花裙子的苗族。青水苗自称“蒙格令查”，是穿青裙子的苗

族。白苗自称“蒙格勒”，是穿白裙子的苗族，偏头苗自称“蒙刷”。其中以黑苗为最

多，其次是花苗，以偏头苗为最少。上述各种苗族的划分，是以苗族妇女服饰为标准。

虽然方言存在某些差别，但在实际生活中没有作为划分的标准。如黑苗女子着花边裙，

花边是用红、蓝、白三色布剪贴成的；在花苗妇女穿的裙子上绣满精致美观的花纹图案；

青水苗妇女穿的裙子是白地青条纹；白苗妇女穿的裙子是白色。但也有少数白苗的妇

女，不穿裙子而穿白色瘦短裤和黑色瘦短裤。各支的苗族妇女除了裙子花纹颜色不同

外，上衣和头饰都有自己独特风格。各支男子的服装没有什么区别。在语言方面，除去

汉苗，在语言中有一半是汉语外，进行交际比较困难，其他各支虽有方言的差异，但基

本上可以互相交际。各支的风俗习惯相同，并彼此互相通婚。

苗族迁来金平山区已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主要的迁移路线由开化（今文山专

区砚山县），经蒙自地区，最后才迁到金平山区。

促成苗族迁来金平的原因，就经济原因说，苗族是山居民族，当时农业的耕作技术

是刀耕火种，刀耕火种要求经常地更换土地。每当将一处土地砍烧净尽，土地转瘦，产

量减少，就要重新开始迁徙，另找一块森林茂密，土壤肥美的处女地。直到今天在金平

还流传当时栽植玉蜀黍，杆长茁壮，粗如木杆，可作扁担；南瓜成熟，可能容一窝小猪

的传说。传说虽充满夸张之词，但当时金平山区的确土地肥美，稍微砍烧即获丰收是不

容置疑的。另一个因素，是民族关系，苗族为逃避当时文山和蒙自统治者的压迫与剥削

则被迫不断南迁。

二、七区皆系山区，地质年代属于老年期，地质结构多火成岩、片麻岩和板岩等。

宋恩常　　　　李国发（彝族）调查　　　　宋恩常　　整理

金平县二、七两区苗族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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